


一、崔媽媽基金會創設於民國78年，由抗議 

  高房價的無殼蝸牛運動組織所成立。 

 

二、服務項目： 

 1. 租屋服務（資訊提供、租屋手冊；學生、外籍、

弱勢租屋協助） 

 2.全臺之優良搬家公司評鑑與推薦 

 3.公寓大廈社區公共事務輔導及培訓 

 4.都會區弱勢族群租屋、搬家扶助 

 5.義務法律諮詢服務（租屋、公寓大廈、搬家） 

 6.推動住宅政策、社會住宅政策倡議。 

崔媽媽基金會簡介及服務項目 



安心住‧放心租 
 

主講人：財團法人崔媽媽基金會  

郭淳頤律師  /  曹筱筠 

網址：www.tmm.org.tw 

租屋法律常識宣導 
 房屋租賃契約書範本暨其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租屋的前中後 

資訊的取得 

實地看屋                             前 
談條件 

付定金                                             中                     

簽約 

相處與適應 

糾紛的處理方式與管道                 後 

 



 1.學長姐、親友介紹 
        2.學校網站.. 

3.租屋網站、BBS站 
        4.紅紙條 
        5.報紙、仲介公司 

      6.當地訊息(大樓管理員、 
              雜貨店…) 

租屋訊息哪裡來？ 



閱讀重點： 

是否合理 

租金、坪數、設備、遠近、新舊、屋別… 

是否為屋主 

仲介、代理人、親人、二房東 

是否收費 

何種費用？費用多少？可退否？ 

由資料(照片)中判斷環境狀況 

 

 



看屋注意事項  

了解房地及其週遭環境(人與物)的現
況 

§外在環境： 

    ‧不同時段看屋 

    ‧問問鄰居、先前房客 

    ‧租所週邊環境觀察 

 





看屋注意事項  

§內在環境 

    ‧公共空間觀察(樓梯間、走道、出入口、
廁所、客廳、廚房) 

    ‧設備是否堪用 

    ‧房子通風採光問題 

    ‧檢查結構、管線 

 



居住/消防安全 

 

頂樓加蓋的門戶安全 

 



違建可以出租嗎？ 

◎未經審查機關核可發給建築及使用 

  執照，而擅自建造及使用之建物。 

◎建造者雖無建物執照，仍有處份及 

  管理的權利，因此是可以出租。 



承租違建應考量的重點：

房屋結構

消防安全

居住安全

用水用電的安全

隨時有被拆的風險



居住/消防安全 

 

熱水器擺放位置 



逃生通道的暢通與位置 



提醒：   

不同時段看屋 

租所週邊環境觀察 

公共空間觀察 

多打聽 

設備檢查、測試 

通風採光問題 



其他提醒 

有時間觀念、重承諾 

找人陪同 

特別約定事項(寵物？物品使
用？費用分擔？) 

雙方留下清楚的聯絡方式 

有租屋需求需提早規劃 



決定租屋後 
 



常見糾紛 

 



基本法律意識 

何謂契約？ 

租賃契約規範？ 

• 權利主體 

• 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 

• 房仲？二房東？代理人？所有權人？ 

• 權利客體（債權、債務） 

• 租賃期間、範圍及目的 

• 押租金、水電費、管理費、稅賦 

• 遷戶籍、修繕責任與費用 

• 契約的解除終止、糾紛處理 



認識租賃契約 

民法421條：『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
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
金之契約。』 

 

租賃契約 

當事人（甲） 

出租人 

當事人（乙） 

承租人 



定型化契約、定型化契約條款 

簡述概介 



何謂定型化契約 

民法第247條之1 

• 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

之契約。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

：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

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

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

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 

 



何謂定型化契約 

 民法第247條之1 

• 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

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按其情

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

：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

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

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

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

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

重大不利益者。 

 

 

 定型化契約： 

• 指以企業經營者提出之定型化契
約條款作為契約內容之全部或一
部而訂立之契約（消費者保護法
第2條第9款）。 

 定型化契約條款 

• 指企業經營者為與多數消費者訂
立同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
定之契約條款。定型化契約條款
不限於書面，其以放映字幕、張
貼、牌示、網際網路、或其他方
法表示者，亦屬之（消費者保護
法第2條第7款）。 



違反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效力？ 

違反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者，無效(消§17)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未經記載
於定型化契約者，仍構成契約之內容。(消
細§15) 

 



違反效力？ 

若與「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規定未合： 

• 請求房東修改或拒絕簽約 

• 經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經再次令其
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消費者保護
法第56條之1規定）。 

 



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 

簡析概介 



不得記載事項 

（一）不得約定拋棄審閱期間。 

（二）不得約定廣告僅供參考。 

（三）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 

（四）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五）不得約定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及費用，若 

      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由承租人負擔 

（六）出租人明知房屋有瑕疵且故意不告知者，不 

      得約定排除民法上瑕疵擔保責任。 

（七）不得約定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八）不得為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之約定。 

  



應記載事項 

（一）契約審閱期。 

（二）房屋租賃標的、租賃期間、租金約定及支付。 

（三）擔保金（押金）約定及返還、租賃期間相關費 

            用之支付、稅費負擔之約定。 

（四）使用房屋之限制、修繕及改裝、承租人之責任 

（五）房屋部分滅失、提前終止租約、房屋之返還及 

            房屋所有權之讓與。 

（六）出租人、承租人終止租約。 

（七）通知送達及寄送、其他約定、契約及其相關附 

            件效力、當事人及其基本資料。           

 





























善良管理人之責任： 

善盡維護責任 

發現問題儘早告知，請房東
處理。不告知而致事態嚴重
，房東可要求房客分擔費用 



解決方式及求助管道 

簡析概介 



解決方式及求助管道 

《解決方式》 

• 情理法，90%以上糾紛解決均靠協商 

• 勿惡言相向、互放狠話 

《求助管道》 

• 當地縣市政府法務局或法制局、1950 

• 鄉鎮市區公所 

• 1950消費者保護中心 

• 崔媽媽基金會(02)2365-8140 

• 網址：www.tmm.org.tw 

• E-mail：
lawhelptmm@gmail.com 

http://www.tmm.org.tw/


法律諮詢 

崔媽媽基金會 

• 線上登記，律師電話回復諮詢 

各地鄉鎮市公所之調解委員會 

• 無須預約，當面諮詢 

市政府法律服務 

• 無須預約，當面諮詢 

 



存證信函之功用 

寄發存證信函 

• 通常不發生任何法律關係。 

• 功用： 

• 在於保存證據方法，以供作訴訟上應負舉證
責任時之書證。 

• 例：履行催告義務、終止契約是否已於一個
月前通知....等。 



租屋的小提醒 

 仔細察看 

• 「屋況」（外在環境、漏水…）、 

• 「設備」（冷氣、熱水器、冰箱、電視、大門…）是否良好、 

• 愛惜房子，善盡保管使用責任。 

 產權調查 

• 注意簽約人是否為所有人； 

 瞭解房東與室友的人品 

 約定 

• 「三金」（定金、租金、押金）、「四費」（水電瓦斯費、管理費、第四台收視費、

網路費）要談清楚。「報稅」問題先講好。雙方同意的事，要白紙黑字寫下來。 

 房客準時交租，房東盡快修繕。 

 遇有糾紛耐心溝通，切勿情緒化，瞭解自身之權利義務及處理方式 



 

感謝聆聽!! 

歡迎賜教!! 
 


